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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程视角的我国政府数据共享
流通管道建设关键问题和策略研究

摘要
探讨了数据流通管道的概念及组成要素，从政府数据管理部门实施数据共享的中观管理推进角度，构建面向共

享全过程的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分析框架，结合学术界提出的影响分析维度，基于对全国主要政府数据管理

部门的调研分析，明晰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的最新情况，分析明确当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与关键问题，

进而围绕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的技术平台、组织制度、数据资源三大组成要素，提出针对性建设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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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key issues and strategies of China’s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flow pipeline construction 
based on process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concept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data flow pipeline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promotion of data sharing organized by government data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China’s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circulation oriented to the whole process was constructed. Combining the impact analysis 

dimension propos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major government data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latest situation of the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pipeline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the current major constraints and key issues in reality were analyzed and clarified, and targete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cusing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sharing technology platform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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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据已成为与土地、资本、劳动力、

技术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深刻改变着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 式和国家社会治理

方式。我国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分布极

不均匀，政府数据在我国数据资源中占据

80%以上的份额，发挥政府数据要素价值

作用成为关键。2022年12月，中共中央  国

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

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推动数据要素

流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1]指出，数据要素流通可分为共享、开

放、交易3种形式，流通关系包括政府与政

府间、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等市场主体间、

企事业单位与企事业单位间3种形态。从法

理上看，要推进政府数据要素参与流通，

实现政府与政府间共享流通是起点与基

石，在此基础上，相关政府数据要素才可

能进一步实现面向企事业单位等市场主体

的共享开放，或进一步以授权运营等形式

参与交易。

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

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法依

规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学术界也已开展

一系列研究论 证政府数据共享在减少数

据收集[2]、实现整体协同[2]、降低处理成

本[3]、提供精细化服务[4]等方面的价值作

用。为促进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美国学者

Dawes S S[5]最早开展系统性研究，于1996年

从技术、组织与政治3个方面提出“不兼容

的技术、不一致的数据结构、部门利益等

因素”阻碍政府数据共享；王芳等人[6-7]立

足我国实际提出“共享动力、共享能力、共

享环境、共享风险、共享途径五力模型”

及“行政压力、法律权力、部门能力、部门

利益、风险和责任、信息需求六力模型”分

析共享受限原因及对策；周力虹等人[8]则

进一步将我国政府数据共享归纳为面临

外部环境、机构间合作、组织准备、个人

动机4类障碍；袁刚等人 [9]从实证角度 对

数据共享中存在不愿、不敢、不能共享观

念因素，以及技术、业务、管理因素进行了

梳理归纳并提出转变方向；李振华等人[10]

梳理提出数据分享中存在动力、顾虑、渠

道、成本、公共性5个方面问题及不同类型

数据中介对应的解决场景。上述一系列研

究从顶层宏观或整体推进视角出发，通过

分面分析、系统分析等分析框架，全面系

统地给出了数据共享的影响因素。此外，

众多学者对组织结构[11-12]、组织文化[13]等

层面中的影响因素深入剖析，提出推进部

门职责从“三定”到“四定”等策略建议；部

分学者还从微观视角聚焦技术平台[14]、技

术管理能力[15]等领域，探索提出一系列解

决方案。正如上述研究所揭示的，政府数

据共享流通是涉及众多影响因素的长期

性系统工程。随着近年来全国各地方各部

门数字政府的建设推进，学术界提出的众

多影响因素已极大缓解，但仍难以一蹴而

就、全面理顺，阻碍了政府数据要素价值

释放。

本 文 围 绕 支 撑 政 府 数 据 共 享 流 通

的 关 键 要 素 设 施 —— 政 府 数 据 共 享 流

通管 道 进行探讨，明晰概 念 范畴 与最 新

现 状，并从 政 府数 据管 理部门实 施 数 据

共 享的中观管 理 推 进角度，构建面向共

享全 过程的分析框 架，结合 学术 界已提

出但 近年尚未 显著 改善的影响因素，通

过 对全国主要政府数据管理部门的案例

调研分析，结合对某 部 委政 府 数 据共 享

情况的 深入 实证 验 证，分析明确当前 政

府数据共享最 主要的影响因素与关键问

题，进而围绕 我国政 府数 据共享 流 通管

道 建 设 三大 组 成要素，针对性 提出策略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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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概念
与现状

概念上，狭义的数据管道可被认为是

支撑数据在提供方和需求方之间流动的

一种技术工具，包括批处理、流处理及二

者结合3种技术方式。广义的数据管道即

数据流通管道，本文将其界定为直接支撑

数据在多主体间高效流通的关键要素设

施。许可[16]通过理论研究提出数据交易流

通的关键要素是技术平台、数据标准、法

律法规；张凤娜等人[17]立足金融行业实践

指出新技术的引进、数据共享机制的统筹

安排、金融数 据标准化建设是 推进 数 据

要素流通的关键。本文认为技术平台要素

为数 据流 通 提 供直接硬性支撑；组 织制

度要素作为有关法规政策的具体落实举

措，为数据流通提供直接软性保障；数据

资源要素自身的标准质量与发现获取难度

等，是数据高效流通的直接驱动力。综上

所述，本文认为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是

直接支撑政府与政府之间数据要素共享

流通的关键设施，涵盖组织制度、技术平

台、数据资源三大组成要素，但不包括政

策法规环境、数字化整体水平等间接支撑

要素。

当前，在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下，我国

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发展迅速，三大要

素持续优化，支撑各地“最多跑一次”[2]等

各类便民服务实践，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在组织制度要素方面，各地政府

数据管理机构相继成立，各地区各部门数

据共享管理办法陆续发布，以国务院办公

厅为核心的全国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建成运

转。在技术平台要素方面，以国家政务大数

据平台为枢纽的分层集中式共享架构体系

已建成，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总体

架构如图1所示，承载数据分析系统、数据

目录系统、数据开放系统、数据治理系统、

供需对接系统、数据共享系统等主要组件，

向下级联全国已经建成的26个省级政务数

据平台、257个市级政务数据平台、355个

县级政务数据平台及有关国务院部门政务

数据平台。在此大框架下，北京等地创新应

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分布式共享架构[14,18]

的地方政务数据平台，推动形成了全国整

体分层集中式、局部创新分布式的技术架

构。在数据资源要素方面，国家政务大数

据平台目录系统已基本与全国各地方政务

数据目录实现级联同步，与各部委政务数

据平台通过前置机方式实现对接并以人工

方式维护，国家政务大数据平台目录系统已

上线目录超过4 000条，在“互联网+政务服

务”的牵引推动下支撑全国共享数据资源近

5 000亿次，在此基础上，浙江、广东等地

进一步基于数据接口、流式归集、数据高

铁等技术实现数据资源实时共享，支撑时

敏性数据应用，并探索推进视频等物联网

图 1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总体架构
（2022 年《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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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共享。

但从整体上看，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

通管道仍存在数据资源要素获取难度大、

质量差等诸多现实问题，阻碍数据要素价

值进一步释放，亟待针对其在支撑政府数

据共享流通过程中的问题瓶颈进行建设完

善，实现《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

设指南》发展目标。因此，建设升级我国政

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具有充分可行性与必

要性。

2  基于过程视角的政府数据共享流
通分析

2.1  分析方法

本文从政府数据管理部门的中观管理

推进角度出发，面向参与政府数据共享的

供给与需求业务部门，梳理明晰政府数据

共享流通主要过程。在此基础上，采用基

于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先依据学术界已

有理论，在 梳 理分析 学术 界已提出但 近

年尚未显著改善的影响因素基础上，首先

梳理形成候选主要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面

向全国主要 数据管理部门开展结 构化问

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与访谈调研，验证

候选影响维度并初步提出关键问题，在此

基础上深入某部委共享全数据过程，以验

证分析最终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对应共享

过程及关键问题，并据此围绕组织制度、

技术平台、数据资源三大组成要素提出策

略建议。

本文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可分为两大

阶段，文中数据均来源于下述问卷调研、实

证分析等过程。

一 是 数 据收 集 阶段。调 研在国家 政

府数据管理部门的组织下，以摸清发展现

状、推进实现《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

系建设指南》目标为导向，面向全国各地方

各部门开展问卷调研，最终收回25个省级

政府数据管理部门、33个部委政府数据管

理部门的调研数据，在此基础上抽取其中

涉及政府数据共享5个主要过程的57项结

构化问题，涉及目录编制情况、目录工作机

制、目录编制规范、数据治理情况、数据更

新情况、数据共享情况、数据开发应用情

况等方面问卷内容，并补充开展两轮集体

访谈。

二是研究分析阶段。对57项数据按地

方组、部委组分别统计，其中14项直接反映

出政府数据共享5个主要过程中的关键问

题，其余主要体现数据共享流通管道最新

实际情况。在集体访谈中又进一步收集到

若干问题反馈，并初步验证五大候选影响

因素的正确性，形成十方面关键问题的初

步结论。将这些结论代入某部委政府数据

共享工作全过程，该部委是国家政府数据

共享工作先行试点示范单位之一，对其共

享工作全过程开展实证分析，获取12类技

术参数交叉比对，从而进一步校验确认五

大主要影响因素的科学性，并验证关键问

题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组织制

度、技术平台、数据资源三大组成要素提

出策略建议。

2.2  框架分析

以自上而 下的共 享任 务与自下 而上

的共享需求为牵引，从政府数据管理部门

的中观管理推进角度出发，面向参与政府

数 据共享的供给与需 求 业务 部门，政 府

数据共享流通包括准备数据、申请共享、

审批提供、数据流转、应用转化5个主要

过程。

● 准备数据过程。供给业务部门依据

其“三定”职责全量编制数据目录，梳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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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挂载数据资源，明确共享条件，并应保

证数据质量，在共享流通管道上发布数据

相关信息。

● 申请共享过程。需求业务部门在其

“三定”职责 范围内立 足自身 数 字 化需

求，通过共享流通管道获取数据信息，根

据共享条件要求准备相关证明依据，在共

享流通管道发起申请。

● 审批提供过程。供给业务部门依据

申请说明，研判其是否符合共享条件，在

审批同意的条件下，需要调取并挂载相关

数据资源直接提供，或开发相关技术接口

进行提供。

● 数据流转过程。数据资源通过共享流

通管道流向需求业务部门并进行存储。

● 应用转化过程。需求业务部门基于

获得的数据资源进行处理分析，按需实施

治理与整合，开发形成数据服务或数据应

用等，服务宏观决策、行业监管与政务服务

等领域。

面向共享全过程的我国政府数据共享

流通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2.3  影响分析

从政 府数 据共享 流 通涉及的影响因

素[5-10]角度分析，随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

的推进，学术界提出的曾长期困扰我国政府

数据共享流通的共享能力[6]、共享环境[6]、

法律环境[7]、部门能力[7]、外部环境[8]、机

构间合作[8]、组织准备[8]、不敢不能共享[9]等

与前述建设内容和进展直接紧密关联的影

响因素已得到极大改善，而组织结构[11-12]、

组织文化[13]等需要 体制机制深度变革、

长期建 设 推 进的影响因素，因通常可映

射或 转化为对政策法 规环 境、数字 化整

体水平等间接支撑要素的建设需求，不纳

入本文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的讨论范

畴。在此基础上，将学术界提出的其余主

要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整合，归并形成共享

动力、共享顾虑、共享途径、共享成本、

共享成效五大候选主要影响因素。其中，

共享 动力指供给业务部门高质量实施数

据共享的内外部驱动力；共享顾虑指供给

业务部门不实施或消极实施数据共享的

内外部影响因素；共享途径指从需求业务

部门申请共享、供给业务部门审批提供到

数据资源共享流转的具体过程路径及各

方面影响因素；共享成本指从需求业务部

门申请共享到数 据资源实现应用转化过

程中所需投入的学习工作精力、时间资源

消耗 等；共享成 效 指需 求 业务 部门获 取

高质量数据资源，或将数据资源转化为高

质量应用以满足 业务 需要的各方面影响

因素。

在此基础上，从政府数据共享5个主

要过程切入，通过对全国政府数据管理部

门政府数据共享工作实际的调研分析，可

进一步校验确认五大候选影响因素的正确

性，并形成政府数据共享主要过程影响维

度表，见表1。

图 2　面向共享全过程的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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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关键
问题

3.1  准备数据过程

准备数 据过程是政府数 据共享的起

点，供给业务部门在此过程中承担大量数

据工作，同时需背负数据治理及安全合规

等责任与风险，当前48%的地方与45%的部

委反映均存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数据安全问

题，工作成效难以体现，共享动力不足，共

享顾虑较大。一是由于“三定”职责规定较

粗，同时业务范围与颗粒度受实际工作水

平影响极大，数据部门难以严格界定应编

数据目录清单，目前76%的地方与30%的部

委仅能实现与“三定”权责清单初步关联，

业务部门可能出于本部门利益或安全合规

等方面考虑，使编目缺失，36%的地方与

58%的部委明确目前仅实现了部分编目。

二是目录对应的线上数据资源情况取决于

业务需求、数字化投入等多方面因素，业

务部门可能出于工作量与责任风险等方面

考虑，少挂载数据、挂载难以利用的非结

构化数据或声明无线上数据资源。如某部

委业务部门声明可供挂载线上结构化数据

资源的业务系统数量仅占整体的53%。此

外，在绩效考核方面，目前仅60%的地方将

政府数据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而

在部委中这个数据占比目前是0。

3.2  申请共享过程

需求业务部门通过共享流通管道获取

数据信息，进而根据共享条件要求准备相

关证明依据在共享流通管道发起申请。一

是需求业务部门难以全面准确获取所需数

据资源信息，共享途径不畅。一方面，国家

政务大数据平台枢纽未与各地方各部门政

务数据平台节点完全级联，存在目录信息

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仅36%的地方与24%的

部委实现了本地目录更新与国家平台实时

同步。另一方面，各地方各部委数据资源信

息表述业务术语不一致，同一类数据资源

名称不同，业务规则、业务口径通常也不明

确，难以准确判断是否为所需资源。二是需

求业务部门在发起申请过程中学习平台操

作使用、准备申请证明材料等共享成本较

高。一方面，各级政务数据平台功能持续扩

展，操作日趋复杂，同时查询与申请跨省部

级部门数据资源的过程割裂，国家政务大

数据平台枢纽掌握最全目录信息，但难以

支持全国基层政府部门分级分权使用，需

先查询后再在各地方各部门政务数据平台

发起申请，涉及平台多，过程更繁复。另一方

面，共享数据资源中以有条件共享为主，需

求业务部门需按共享条件要求准备盖章证

明材料，压制了其“三定”职责范围内的软性

共享需求。如某部委业务部门原始提出数据

需求的63%定位于服务软性决策需要。

3.3  审批提供过程

供给业务部门研判其是否符合共享条

件，在审批同意的条件下，需准备并提供相

关数据资源。一是供给业务部门管理层面

审核流程长，共享时间成本高。在供给业

表 1　政府数据共享主要过程影响维度表

主要过程
共享
动力

共享
顾虑

共享
途径

共享
成本

共享
成效

准备数据 √ √

申请共享 √ √

审批提供 √ √

数据流转 √ √

应用转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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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内部，共享需求通常需经多层级人

员审核，如某部委处理外部门发起的共享

申请时，通常需由业务部门数据管理人员、

处室审核人员、主管司局领导串行进行研

判，平均时间约2个月，面向部内共享申请

时，全程审核时长也需1~2周。二是供给业

务部门在技术层面定制准备数据资源过程

较为复杂，共享途径待优化。供给业务部

门在审核同意后，在线下通过定制数据库

表或开发数据服务接口挂载提供资源，技

术要求与资金成本较高。如某部委平均耗

时约1个月，降低了共享体验。

3.4  数据流转过程

供给业务 部门提 供的数 据资源 通 过

共享流通管道，流向需求业务部门并进行

存储。一是需求业务部门通常拿到的数据

标准不一，共享途径待优化。当前我国政

府数据标准制定机制难以保证兼容性，而

64%的地方与39%的部委均已自行制定政

务数据元标准，导致各地方各部门数据资

源字段标准存在差异，难以直接使用，人

工对照转化成本较高，亟待共享技术平台

支撑实现映射。二是需求业务部门拿到的

数据大部分存在质量问题，共享成效待提

升。各地区各部门数据资源受业务情况与

数字化水平等影响，数据资源质量存在差

异，目前仅40%的地方与48%的部委建立了

数据质量治理整改机制，同时受业务分工

的影响，不同部门对同一对象的数据记录

也可能不同，协同确认成本高、难度大，降

低了共享数据成效预期。

3.5  应用转化过程

需求业务部门获取的数据资源通常难

以直接服务于业务，需进一步加工处理，实

施应用转化成本高、成效难彰显。一是获取

数据资源通常需面向具体的业务需求实施

治理，并面向应用进行定制整合与开发，当

前业务部门主要以线下方式自行组织，相

关治理规则、数据资源与组件等难以复用，

时间资金成本均较高，某部委对每1万条数

据记录进行治理、整合并简单应用，约需投

入约1人月的处理开发工作量。二是数据资

源向业务应用转化依托技术与业务两方面

的专业能力，仅业务部门通常难以充分发挥

数据价值，而当前政府数据管理部门与业

务部门“两张皮”现象较为突出，亟待加强

融合。

4  推进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
建设策略

通过梳理分析5个主要共享过程面临

的关键问题，验证明确共享动力、共享顾

虑、共享途径、共享成本、共享成效为当前

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而从上述十大关键问

题出发，围绕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技术

平台、组织制度、数据资源三方面组成要

素，提出以下策略建议，见表2。

● 增强共享动力。一是为明晰数据目录

清单，创新数据资源编目生成与校核方式，

推动全国垂直业务条线常态化开展目录互

补互检，保证目录完整；二是针对数据资源

挂载问题，在技术平台中构建数据自动盘点

能力，对接全部业务系统动态识别发现数据

资源，并同时在组织制度方面建立业务系统

项目管理流程，确保数据管理部门掌握线上

资源情况；三是通过业务部门需求驱动方

式推动数据资源要素丰富完善。此外，还

可通过加强绩效考核，探索制度性安排需

求业务部门表扬反馈等激励机制，在组织

制度方面引导增强共享动力。

● 降低共享顾虑。一是在组织制度方

面，专门出台政府数据共享安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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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数据安全责任“谁申请、谁负责”，明

晰供给业务部门安全职责边界，减轻安全

责任；二是在技术平台方面，全面强化数

据安全能力建设，打造数据水印、数据脱

敏、隐私计算等安全设施，构建基于个人真

实身份登录认证与安全管控的零信任数据

安全能力，推进实现政府数据流转全过程

跟踪与记录存证。

● 优化共享途径。一是针对目录不一

致问题，加快推进技术平台国家枢纽节点

与各地方各部门节点级联，构建全国统一

政府数据目录“一本账”；二是面向业务术

语不一致问题，在数据资源方面推进建立

分行业条线业务元数据等标准，确保“同

数同表”；三是针对定制准备数据过程繁

杂问题，基于技术平台构建自助式数据服

务封装能力，提供敏捷产品化数据服务；

四是针对字段标准不一致问题，基于技术

平台构建统一数据字典映射能力，由各地

方各部门分别维护各自标准与国家标准的

映射关系，支持数据资源自动转换。

● 降低共享成本。一是针对查询与申

请过程割裂问题，基于技术平台国家枢纽

节点探索建立统一查询申请服务门户，通

过将数据资源信息进行关联，将用户申请

跳转至各地方各部门节点实际执行；二是

面向有条件共享数据资源，在建立个人真

实身份认证识别与数据水印等安全保障能

力的基础上，在组织制度方面探索将事前

审核制改为备案承诺制；三是针对供给业

务部门审核流程长的问题，在组织制度方

面明确时限考核要求，并探索分条件分场

景向数据管理部门授权审核方式，压缩审

批链条；四是针对应用转化成本高问题，

基于技术平台构建统一的数据应用开发环

境，实现治理规则与资源复用，保障数据安

全不出域，以短期投入降低长期成本。

● 提升共享成效。一是针对质量风险

问题，对数据资源的质量按统一标准进行

评价分级，推动供给部门加强治理，管控

需求部门应用预期，同时在组织制度方面

探索数据记录协商共识机制，确保数据可

用；二是针对应用转化难度大、成效难彰

显问题，基于技术平台构建数据应用需求

管理能力，围绕组织制度探索在业务部门

建立数长制，推进业务部门与数据部门紧

密协作，探索数据专业人员与业务人员常

态化联合工作模式。

组成要素 共享动力 共享顾虑 共享途径 共享成本 共享成效

组织制度要素 建立业务系统项目管
理制度；加强绩效考
核、探索需求业务部
门 制 度 性 表 扬反 馈
等激励机制

出台 政 府 数 据 共
享安全管理规定

探索将 有条 件 共 享
改为备案承诺制；明
确审核时限考核；探
索向数 据 管 理部门
授权直接审批

探 索 建 立 数 据 协
商共识机制；探索
数长 制 及 数 据 专
业 人 员 与 业 务人
员常 态 化 联 合工
作模式

数据资源要素 创 新 编目生 成 与 校
核方式；需求驱动推
动编目与资源完善

建立分行业条线业
务元数据等标准，
确保“同数同表”

对 数 据资 源 质 量
按 统 一 标准 进 行
评价分级

技术平台要素 构 建 数 据自动 盘 点
能力

全 面 强 化 数 据 安
全能力建设

推进国家与各地方
各部门节点级联；
实现自助式服务封
装；实现统一 数 据
字典映射

建 立 统一 查 询申请
门户，跳至各地方各
部门节点执行；构建
统 一 数 据应 用开发
环境

构建 数 据 应 用需
求管理能力

表 2　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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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从探讨数据流通管道概念及组成

要素出发，基于政府数据管理部门中观管

理推进角度，提出了一种基于共享过程的分

析框架，明晰政府数据共享主要过程，立足

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建设的最新实

际情况，结合学术界已提出的影响维度因

素等理论成果，通过对全国主要政府数据

管理部门的案例调研，结合对某部委政府

数据共享情况的实证分析，验证明确了当前

影响我国政府数据共享的主要的五大影响

因素，明晰当前十大关键问题，进而围绕政

府数据共享流通管道技术平台、组织制度、

数据资源三大组成要素提出策略建议，以

快速有效地顺畅我国政府数据共享流通管

道，全面实现《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

建设指南》建设目标。展望未来研究工作，

有两个潜在方向：一是随着我国政府数据

共享工作的推进，跟踪研究本文提出的关

键问题解决进展，特别是相关策略应用情

况及成效，这对研究解决甚至规避新问题

的出现极有现实意义；二是从政府数据共

享流通管道出发，进一步研究政府数据交

易流通管道建设路径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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